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 進修部 復學申請書 

 

姓  名  
學  號  

性別 
□男 

□女 身分證字號  

院所系組級 所系科 □研究所     □四技     □二技     □二專   □延修生 

地址 
  

 

聯絡電話 (  )       - 

手機號碼  

申
請(

僅
勾
選
其
中
一
項) 

□復學 應復學學年度：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。 

□延長休學 

因下述原因申請延長休學年限： 

一、因重病、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者，經專案簽請核准後，再予延長休學一年。 

二、學生因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，持健保局特約醫院以上出具證明文件，休學期間不計入

休學年限。 

三、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，得於服役期滿後檢附退伍證明文件辦理復學，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。 

延長休學原因 □健康因素(重病、特殊事故)      □懷孕    □育嬰    □兵役 

延長休學學期 延長休學         個學期。 

應繳 

證明文件 

□徵集令影本（因服役，辦理休學者）。 

□子女出生證明影本/相關證明文件影本(因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，辦理休

學者)。 

□其他書面證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申 請 人 

簽  章 
 

家長或監護人 

簽章  

(請依照 1-6順序辦理) 

1.系所主任 2.學務處(行政大樓 2樓) 

 

生輔組 住宿輔導組 諮商輔導組 

 

3. 軍訓室 

(行政大樓 2 樓) 

4.體育教學暨衛生保健組 

(實習大樓 1F) 

5.實習輔導組 

(行政大樓 4 樓) 

6.教務處 

(行政大樓 3 樓) 

(女生可免會辦) (學生保險)  (進修教務組學籍、課務處理) 
 

備註： 

1. 本申請表為本校學生休學年限累計已滿 2年者申請使用。 

2. 復學生必須於註冊前辦妥復學手續。 

3. 項目 1~6 核章後，送交進修教務組辦理。非本人到校辦理者，須另填寫委託書。 

4. 延修生前學期休學者，須先辦理申請復學後，始依據相關規定辦理選課。 

5. 選課結束後持繳費單據至進修教務組加蓋學生證註冊章。 

112.11.28版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(申請學期：  學年度第   學期) 


